
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建设厅

关于《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价发〔2008〕141 号

各市、州物价局，建设局：

经过两年对川价发〔2005〕248 号文的试行以及我省建设中的实

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四川省价格管理条例》、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 149 号令）、《中介服务收费

管理办法》（国家计委计价格〔99〕2255 号）及国家和省有关的法律、

法规的规定，现将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等有关规定通知如

下：

一、凡在我省行政区域内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面向社会，接受

委托，对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的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服务，承担建设项

目的工程概算、预算（招标控制价或标底）、中期付款、竣工结算、

工程量清单编制、复核，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以及其他工程造价咨询

业务，根据本通知规定和要求执行。

二、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实施收费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办理注册登记，取得《法人营业执

照》；

2、经国家或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工程造价咨询单位

资质证书》；

3、依法进行税务登记，取得税务登记证书；

4、向物价部门申领《收费许可证》。

三、工程造价咨询单位所提供的有偿服应遵循公开、公正、诚实

信用的原则和公平竞争、自愿有偿、委托人付费的原则。委托方与咨



询单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要求，使用《工程造价咨

询合同》范本依法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明确收费项目(内容)和收费

标准，并严格按照业务规程提供质量合格的服务。任何部门、单位和

个人都不得以任何方式指定造价咨询单位为有关当事人服务，更不得

强制服务，强行收费。

四、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的工程造价政策依法

办事，严禁弄虚作假。并对其所提供的工程造价咨询结果承担相应的

经济、法律责任。

五、工程造价站解释定额，招投标机构审查标底，投资主管部门

审查工程结算不得收费。设计院（所）进行工程设计，不得另行收取

该工程概算编制费。

六、符合以上条件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经省造价工程师协会审核，

到省物价局办理《收费许可证》。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应严格按《收费

许可证》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亮证收费，并在醒目位置公示收费项

目、服务内容、计费办法、收费标准等。除地震重建外，凡低于本标

准最低限 80%以下的收费，属恶意竞争，由省造价工程师协会按行业

自律公约处理。

七、各级价格、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

费的监督管理，对无资质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并收费，或强行服务

收费等违法行为，由同级价格、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依法严肃查处。

八、本通知自二○○八年八月一日起执行。原川价发〔2005〕248

号同时废止。国家有新的收费规定，从其规定。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附 件：

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

序

号
收费项目 收费基数

（‰）

≤

100

万元

≤

500

万元

≤

1000

万元

≤

5000

万元

≤

1

亿元

>

1

亿元

1 投资估算 投资额

2 可行性经济评价 投资额

3 编制工程设计概算 投资额

4 编制工程预算（招标控制价或标底） 工程造价

5 编制竣工结算 工程造价

6 编制工程量清单或审核 工程造价

7 审核工程设计概算 送审工程造价

8 审核工程预算（招标控制价或标底） 送审工程造价

9 审核竣工结算 送审工程造价

10 钢筋抽筋及预埋铁件计算 元/T

11 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 投资额

（1）设计变更经济分析 投资额

（2）合同造价条款变更、管理 投资额

（3）预付款、进度款、变更款、索

赔款审核
投资额

（4）材料、设备价咨询 投资额

12 工程造价争议鉴定 鉴定标准（%） 2－3

13 常年造价咨询顾问 每人每年 30000－50000 元

14 计时咨询（持有注册造价工程师、造价员资格证书人员）

（1）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元/日 1500－2000

（2）高级工程师 元/日 1200－1500

（3）工程师 元/日 1000－1200

15 造价信息咨询

（1）咨询工程造价 元/数据 20－100

（2）建材价格行情 元/数据 10－20

（3）建材供求信息 元/条 100－400



说明：

一、工程量清单、工程预算（招标控制价或标底）、竣工结算的编制及审核

中的钢筋按定额含量，若放样另按第 11 项钢筋抽筋计算费用。

二、差额定率累进收费计算：如第 5 项审编制竣工结算造价为 3000 万元，

服务收费计算如下：

100 万元×‰=万元

（500－100）万元×‰=万元

（1000－500）万元×‰＝万元

（3000—1000）万元×‰=万元

合计万元

三、编制工程量清单含预算控制价时，其收费系数乘。

四、本标准是按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制定的，如系公路、铁路、水、

坝等土木工程，收费应降低 50%计算。

五、审核竣工结算时，所有基本审核费由委托单位负担。另按审减或审增额

度可加收 3－5%审核费用（具体幅度由双方在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审增减率

在 5%以内（含 5%），由委托单位负担审核费用；审减率在 5%以上的，5%以内（含

5%）的审核费用由委托单位承担，超过部分由编制单位承担；审增部分审核费用

由编制单位承担。

六、工程造价争议案件鉴定由具有相应工程造价咨询资质的单位（暂定资质

除外）承担，如因鉴定结论失误造成案件重审的，经省工程造价总站重新鉴定，

确认原结论误差在±3%以上的，由原鉴定单位全额退回原收鉴定费。

七、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周期，按施工合同工期加 2个月为正常服

务期限；非造价咨询单位原因造成超期服务，按以正常服务期限和服务合同约定

的服务收费计算的月均服务乘以超期服务时间计算超期服务费。



八、单独委托的装饰工程、安装工程和技术改造工程应在上述收费标准的基

础上增加 20%。

九、本收费以单项工程为计算基础，凡单项收费金额低于人民币 3000 元，

按 3000 元收取。

十、非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原因造成同一项目重复或增加咨询工作量 20%以上

的，应按本收费标准另行计算增加工作量的费用。

十一、本收费标准为合理工期和正常工作日条件下的费用标准，若委托人要

求赶工或占用国家法定休息时间，应增加 20－30%的咨询费。


